CCPR/C/137/D/2795/2016
CCPR/C/137/D/2795/2016
	
	联 合 国
	CCPR/C/137/D/2795/2016

	
[image: _unlogo]
	公民及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
	Distr.: General
9 June 202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事务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通过的关于第2795/2016号来文的决定[footnoteRef:2]* [footnoteRef:3]** [2: 	*	委员会第一百三十七届会议(2023年3月6日至24日)通过。]  [3: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塔尼亚·玛丽亚·阿布多·罗乔利、法里德·艾哈迈多夫、瓦法阿·阿什拉芙·穆哈拉姆·巴西姆、罗德里戈·阿尔韦托·卡拉索、伊冯娜·唐德斯、卡洛斯·戈麦斯·马丁内斯、劳伦斯·赫尔费尔、马西娅·克兰、巴克雷·瓦利·恩迪亚耶、埃尔南·克萨达·卡夫雷拉、若泽·曼努埃尔·桑托斯·派斯、徐昌禄、提加那·苏兰、科鲍娅·查姆贾·帕查、寺谷浩司、埃莱娜·提格乎德加和伊梅鲁·塔姆拉特·伊盖祖。按照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08条，马哈古卜·哈伊巴没有参加本来文的审查。] 

来文提交人：	Z (由律师Arbab Perveez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和她的未成年女儿C
所涉缔约国：	丹麦
来文日期：	2016年7月4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92条作出的决定，已于2016年8月9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决定通过日期：	2023年3月22日
事由：	将一名单身妇女及其未成年的女儿驱逐回摩洛哥
程序性问题：	可否受理――证据不足；可否受理――属事理由
实质性问题：	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平审判；不驱回；生命权；难民地位
《公约》条款：	第六、第七和第十四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和第三条
1.1	来文提交人Z是摩洛哥国民，生于1984年。她代表自己和未成年的女儿C提交来文，C生于2014年。提交人声称，丹麦拒绝其庇护申请之后，她和C根据《公约》第六、第七和第十四条享有的权利将受到缔约国的侵犯。《任择议定书》于1976年3月23日对缔约国生效。提交人由律师代理。
1.2	2016年8月9日，委员会按照议事规则第94条通过新来文和临时措施特别报告员行事，要求缔约国在该来文接受审查期间不要将提交人和C遣返回摩洛哥。同日，缔约国对她们暂停遣返。提交人和C仍留在丹麦。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2010年，时年26岁的提交人从摩洛哥前往丹麦，担任儿童保育员(互惠生)。她在摩洛哥的家庭十分传统保守。虽然她已经与表兄弟订婚，但家人仍允许她前往丹麦，因为他们需要钱，而且与她的雇主家庭相识。
2.2	2011年，提交人在丹麦的居留证到期。她不敢返回摩洛哥，因为在丹麦发生过几次性关系，这在摩洛哥的伊斯兰文化中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她留在丹麦，过着自由的西式生活。
2.3	2014年初，提交人怀上了C, 她对家人隐瞒了怀孕一事，因为知道他们不赞成她的生活方式。提交人2014年11月20日分娩时，仍未将怀孕的事告知家人。提交人在分娩后立即表示希望将C送交他人收养，因为担心她的出生对母女二人都造成不利后果。但她后来改变了主意。
2.4	提交人按照分娩时所在医院工作人员的建议，于2014年11月24日在丹麦申请庇护。几个月后，提交人联系了家人，告诉他们C出生一事。提交人的兄弟们随之威胁说要杀掉提交人。她的家人极度愤怒，说她给全家带来耻辱，令家人蒙羞。
2.5	2015年2月23日和10月7日，丹麦移民局与提交人进行了面谈。2015年12月9日，移民局驳回了她的庇护申请。提交人在律师协助下对这一决定提出上诉。2016年5月4日，难民上诉委员会举行口头听证，维持移民局的决定。国内主管部门的理由是，考虑到有关摩洛哥形势的现有背景资料，提交人未能证实她所说的在摩洛哥将面临严重迫害，需要得到国际保护的情况。主管部门还表示，提交人所称面临的冲突是私人之间的冲突，提交人可以寻求摩洛哥有关部门的保护。上诉委员会还指出，提交人未能提供可信的陈述，因为她在庇护程序中的说法与提交庇护申请前数日在分娩医院提供的信息不一致。
2.6	提交人认为，她已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因为对难民上诉委员会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footnoteRef:4] [4: 		提交人为支持自己的说法，提供了在她分娩的医院工作的一位名叫S的“助教”的书面陈述。] 

		申诉
3.1	提交人指出，缔约国将她和女儿遣返摩洛哥，将侵犯她们根据《公约》第六、第七和第十四条享有的权利。提交人在摩洛哥可能被杀害，或者遭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提交人和C在那儿会有生命危险。此外，由于婚外性关系在摩洛哥被定为犯罪，提交人将无法得到法院的公平审判或保护。
3.2	提交人对难民上诉委员会关于她在怀孕期间曾前往摩洛哥并看过医生的调查结果提出反驳。提交人称，她分娩的医院没有正式的翻译服务，导致她在医院的记录出现混乱。一名索马里妇女为她口译，而在场的人都不会讲这名妇女的语言。医院的记录还错误地显示提交人是一名清洁工，并说她出生于1990年。她不可能在怀孕期间往返于丹麦和摩洛哥之间，因为她当时并未持有有效的丹麦签证。提交人向上诉委员会提出了上述问题。
3.3	在摩洛哥，如果父亲不在场，很难为非婚生子女登记。非婚生儿童面临歧视，由于无法获得法律文件，在生活的许多方面遇到困难，包括难以获得就业、保健和教育。[footnoteRef:5] 如果C的父亲不在场，提交人很难在主管机构为C登记。 [5: 		Lauren Kopchik, “In Morocco, illegitimate children struggle for rights”, Thomson Reuters Foundation, 2 April 2015.] 

3.4	提交人担心她在摩洛哥任何地方都不安全，因为家人会设法找到她。有关部门不会帮助她，也不会保护她不受家人的伤害，因为婚外生育被视为一种犯罪。提交人在摩洛哥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她的家人会与她断绝关系，让她自谋生路。
3.5	提交人援引欧洲－地中海人权网的一份报告，题为“摩洛哥：暴力侵害妇女问题报告”。报告称，摩洛哥没有充分保护妇女免遭各种形式的暴力。虽然摩洛哥《宪法》禁止歧视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但正在修订的《刑法》没有保障妇女得到有效保护，免受基于性别的暴力和歧视。
3.6	提交人还指称，就C的生命、生存和发展权以及适足生活水准权而言，缔约国违反了《儿童权利公约》第2、第3、第6和第27条。此外，提交人指称存在违反《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行为，但未作具体说明。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
4.1	缔约国在2017年2月3日提交的材料中指出，2010年2月17日，提交人持临时居留证进入丹麦，从事互惠生工作。2011年1月26日，居留证根据《丹麦外国人法》第19条第(1)款被撤销。[footnoteRef:6] 提交人延长居留的申请根据《外国人法》第9条第(j)款被驳回。 [6: 		根据《外国人法》第19条第(1)款，限期居留证，如果申请的理由或居留证的依据不当或已不复存在，可予撤销。] 

4.2	缔约国详细介绍了该国的难民评估程序，并援引委员会多项决定，委员会在这些决定中指出，通常应由国内有关部门评估事实和证据，除非能够确定评估明显具有任意性、显然有误或构成司法不公。[footnoteRef:7] 缔约国认为，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四条提出的申诉不可受理，因为申诉完全未经证实，因此显然没有根据，而且按属事理由也不可受理。提交人意图在域外适用《公约》第十四条，缔约国不能对另一国在缔约国管辖或领土之外可能犯下的违反该条款的行为负责。此外，关于同一条款，将提交人遣返摩洛哥不会造成《公约》第六条或第七条设想的那种不可弥补的伤害。另外，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三条，提交人根据《儿童权利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提出的申诉不可受理，因为这些申诉与本《公约》并不一致。 [7: 		例如，K诉丹麦(CCPR/C/114/D/2393/2014)，第7.4和7.5段。] 

4.3	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提出的申诉没有法律依据。提交人的丹麦居留证于2011年1月26日被撤销，提交人于2014年11月24日申请庇护。期间她在丹麦属于非法居留。值得注意的是，提交人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没有申请庇护，而她声称在2011年的时候就担心因为在丹麦发生过性关系而遭到摩洛哥家人的报复。
4.4	提交人有关其申请庇护理由的说法不可信。对于2010年因前往丹麦而获发的摩洛哥护照，提交人的陈述前后矛盾、含糊其辞。根据2014年11月25日的警方报告，提交人说护照在丹麦Valby的朋友那里。在2015年2月23日的庇护审查面谈中，提交人说在丹麦的某个时候丢了包，护照因此丢失。她不知道包和护照丢失的具体地点。2015年10月7日接受丹麦移民局面谈时，提交人说她的财物被盗，包括护照。在难民上诉委员会听证时，提交人说护照是在她离开丹麦的寄宿家庭后丢失的。她没有尝试联系摩洛哥驻丹麦大使馆申请新护照。有关人员提醒她，她曾对警方说护照放在Valby的朋友那儿，提交人回答，她的物品是放在友人那里，但她丢失了一个小包，里面装着护照。
4.5	缔约国提及难民上诉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指出，提交人声称自己来自摩洛哥一个保守的穆斯林家庭，2011年居留证到期后选择留在丹麦，是因为她厌倦了封闭的传统，渴望自由，想要主宰自己的生活，而且如果她的性经历被发现，家庭将蒙受耻辱。上诉委员会还注意到，C出生后，提交人声称自己不敢返回摩洛哥，因为她的兄弟在电话中威胁要杀了她，她还担心无力抚养C, 会受到歧视。上诉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说半血缘关系的兄弟在脸书发帖，称提交人使家庭蒙羞。提交人向上诉委员会表示，自己与家人联系不上，因为她更换了电话号码，也不再有他们的号码，而且被半血缘关系的兄弟在脸书上屏蔽。上诉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说自己家境普通，家人没有权势。上诉委员会认为，提交人关于她哥哥威胁要杀死她的说法不可信。上诉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关于何时以及是否丢失护照的说法前后不一致。
4.6	上诉委员会还援引了提交人在分娩医院的陈述，源自提交人的律师随上诉书提交给上诉委员会的医疗记录。虽然提交人向上诉委员会表示，医疗记录不正确，由于语言不通，她只能通过手语向医院工作人员传达信息，但该委员会认为，医疗记录中的详细陈述只能来自提交人本人。根据医疗记录，提交人在医院时说，她往返于丹麦和摩洛哥之间，怀孕期间在摩洛哥接受了一次产前检查。上诉委员会注意到，虽然提交人说自己不知道C的父亲是谁，但她此前曾说过C的父亲是住在挪威的摩洛哥人，他们在丹麦发生了关系，又因提交人怀孕而分手，因为C的父亲不想要这个孩子。该委员会注意到，在医院为提交人治疗的医生表示，提交人的旅游签证将在C出生18天后到期。上诉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2010年独自前往丹麦时有11年的受教育经历，会使用法语进行口头和书面交流，是年约26岁的未婚青年。该委员会还认为，提交人未能证实自己与家人的潜在冲突严重到使其可能遭受名誉暴力或名誉谋杀的风险。委员会还指出，即使认为提交人的说法属实，她的庇护申请仍然缺乏充分依据。委员会注意到，有关摩洛哥的报告表明，摩洛哥不存在名誉杀人的习俗，许多妇女独自生活，妇女能够购买和出租房屋。有关报告还指出，在摩洛哥各地有一些组织致力于改善未婚母亲的条件，并向她们提供法律咨询和职业培训。在全国各地，包括卡萨布兰卡，设有危机庇护所，为非婚生儿童的母亲提供临时住处，帮助她们到主管部门为子女登记，获取身份证件。上诉委员会称，已经审议了现有的背景资料，包括Landinfo (挪威来源国信息中心)发表的两份报告。报告的标题分别为“摩洛哥：非婚生儿童母亲的法律和社会地位”(2013年6月4日)和“摩洛哥：暴力侵害妇女行为”(2014年7月18日)。最后，上诉委员会认为，提交人声称自己在摩洛哥将面临的社会经济挑战确实艰巨，但性质不足以要求国际保护。
4.7	缔约国重申难民上诉委员会在决定中援引的关于摩洛哥妇女状况的Landinfo报告(见上文第4.6段)的内容。难民上诉委员会在2016年5月4日作出决定之前已经对提交人在来文中援引的欧洲－地中海人权网络的报告进行了评估。
4.8	提交人曾有机会在律师协助下，在难民上诉委员会的口头听证期间及以书面形式提出她的意见。上诉委员会已经对她的案件做了全面评估。提交人在来文中重复提出在国内庇护程序中提供的资料。提交人未能指出决定过程中存在任何违规行为或上诉委员会未能适当考虑的任何风险因素。提交人没有提出充分理由，令人相信她和C在摩洛哥有可能被杀害或遭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4.9	缔约国提供了2013-2015年期间丹麦庇护申请成功率的详细统计数据。例如，2015年，移民局批准了85%(11,649人中的9,920人)的庇护申请，难民上诉委员会裁定21%(1,335人中的283人)的庇护上诉成功。
		提交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的评论
[bookmark: _Hlk105170764]5.1	提交人在2019年9月20日的评论中坚称，来文并未违反《公约》的规定。缔约国没有就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做出解释。关于《公约》第十四条的域外适用问题，即使指称的侵权行为没有造成《公约》第六条或第七条设想的不可弥补的损害，缔约国也不能规避根据该条款承担的责任。
5.2	关于根据《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提出的申诉的实质内容，提交人的陈述前后一致。因为未婚生育一女，摩洛哥的家人威胁要杀了她。她还担心自己在摩洛哥无力照顾女儿，她们在那儿会受到歧视。提交人的陈述属实，不存在任何可疑之处。关于她在医院的陈述，提交人当时身体虚弱，有各种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医院记录中含有对其申诉不利的信息。
5.3	丹麦和摩洛哥两国的日常生活并不相同。提交人在丹麦有过几次性关系，生活方式自由解放。在她保守的家庭里，婚前性行为是被禁止的。摩洛哥将无法保护提交人免受家人的伤害。虽然摩洛哥正在努力改善未婚母亲的境遇，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提交人在得知自己将成为母亲时准备将孩子送人，这证明她面临巨大的压力。[footnoteRef:8] [8: 		提交人重申了根据《儿童权利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提出的申诉。]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97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6.2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定同一事项过去和现在均未受到其他任何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footnoteRef:9] [9: 		丹麦已对《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子)项提出保留，该条款规定，如果个人来文中的事项已得到其他国际调查程序的审查，则委员会无权审议来文。] 

6.3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称其已经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丑)的要求用尽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缔约国对此没有反驳。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难民上诉委员会最终对提交人的庇护申请作出了否定的裁决。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指出，来文所载主张与提交人在国内诉讼中提出的主张相同。据此，同时由于缔约国没有提出反对，委员会认为《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丑)项不妨碍受理本来文。
6.4	关于提交人根据《儿童权利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提出的申诉，委员会回顾指出，《任择议定书》第一条规定，委员会的权限仅限于审查声称本《公约》之下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来文。[footnoteRef:10] 所以声称其他条约或协定受到违反的指控，不在委员会的权限之内。[footnoteRef:11] 委员会因此认为，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三条的规定，这些申诉基于属事理由不可受理。 [10: 		O.H.D.等诉澳大利亚 (CCPR/C/134/D/3023/2017)，第7.4段。]  [11: 		同上；Billy等诉澳大利亚 (CCPR/C/135/D/3624/2019)，第7.5段。] 

6.5	委员会回顾关于《公约》缔约国的一般法律义务性质的第31号一般性意见(2004年)，其中指出，如果有充分理由相信存在《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所设想的造成不可弥补伤害的真实风险，则缔约国有义务不将有关个人引渡、遣返、驱逐或以其他方式逐出其国境(第12段)。委员会进一步回顾指出，此种风险必须是个人的，而且具有较高门槛，须提供充分理由，证明存在造成不可弥补伤害的真实风险。进行这种评估，必须考虑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包括提交人原籍国的总体人权状况。[footnoteRef:12] [12: 		A.B.H.诉丹麦 (CCPR/C/126/D/2603/2015)，第9.4段。] 

6.6	关于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以个人名义提出的申诉，委员会注意到她声称，当她在2014年或2015年告诉摩洛哥的家人C出生的消息时，她的兄弟威胁要杀了她。委员会回顾，避免违反缔约国在《公约》下的义务而驱逐个人，这项义务在驱逐之时适用，如果驱逐即将发生，评估这一问题的关键时间点必须是委员会审查案件之时。[footnoteRef:13]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在来文中没有就其兄弟的威胁提供任何其他资料。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声称2011年居留证到期后留在丹麦，过了三年之后，在2014年怀孕。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在据称受到兄弟威胁的不久前申请庇护，并且没有说明2014年之前发生过任何具体事件，让她担心家人会因为她有过婚外性行为而对她造成严重伤害。委员会还注意到，从她据称受到威胁到现在又过去了八年，这使她受伤害的风险变得更加遥远。此外，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于2016年向难民上诉委员会表示，自己与家人联系不上，因为在据称受到自己的兄弟和半血缘关系兄弟的威胁之后，她更换了电话号码，也不再有他们的号码。此外，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没有提供任何资料表明，她与家人之间的潜在冲突严重到如果她现在返回摩洛哥便有可能遭受名誉暴力或名誉谋杀的程度。鉴于上述情况，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没有提供足够资料证实她的主张，证实她亲身面临真实风险，可能受到家人的名誉谋杀或违反《公约》第七条的待遇。 [13: 		J.I.诉瑞典(CCPR/C/128/D/3032/2017)，第7.8段；S.Z.诉丹麦(CCPR/C/120/D/2625/2015)，第7.9段。] 

6.7	关于提交人声称在摩洛哥将面临社会和经济困难，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断言如果自己返回摩洛哥，摩洛哥的家人将与她断绝关系，让她自谋生路。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现年38岁，声称自己已经离开摩洛哥的家人独立生活了12年以上，还表示在2014年或2015年与家人中断了联系。委员会认为，就可否受理而言，提交人没有充分证实她亲身面临真实的风险，可能遭受严重的社会或经济困难，以至于根据《公约》第六条或第七条享有的权利受到剥夺。
6.8	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声称，难民上诉委员会对其上诉的评估有误，所依据的医疗记录中关于提交人据称在怀孕期间前往摩洛哥并在那里就医的说法不准确。委员会回顾其判例指出，在评估关于不可弥补损害的申诉时，应对缔约国所作评估给予相当的重视，而且通常应由《公约》缔约国的机构审查和评估具体案件的事实及证据，以确定是否存在此种风险，除非能够确定缔约国的评估明显具有任意性、显然有误或构成司法不公。[footnoteRef:14] [14: 		例如，A.E.诉瑞典(CCPR/C/128/D/3300/2019)，第9.3段；V.R.和N.R.诉丹麦(CCPR/C/117/D/2745/2016)，第4.4段。] 

6.9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律师在上诉材料中向难民上诉委员会提供了前述医疗记录，从而请难民上诉委员会在提交人的上诉中对这份记录作出评估。委员会注意到，上诉委员会在一项理由充分的决定中评估了提交人关于她作为曾有过性关系并育有子女的单身妇女，在摩洛哥将受到家人的杀害或暴力的说法。委员会注意到，上诉委员会在决定中指出，提交人否认了医院记录中关于她在怀孕期间曾前往摩洛哥并在那里看过医生的情况。上诉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口头声称，在与分娩医院的工作人员沟通时遇到语言障碍。然而，关于提交人声称自己丢失了护照，由于没有签证而无法前往摩洛哥的说法，上诉委员会注意到，医院为提交人治疗的医生报告说，她的旅游签证将在C出生后18天到期。关于提交人所称医院记录中其出生年份有误，上诉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表示，自己没有带任何形式的身份证明到医院，(医院记录中所述)出生日期和民事登记号码取自签证上的信息。关于提交人所称医院错误地将其职业记录为清洁工，委员会注意到，她曾向移民局表示自己当过五年清洁工。委员会指出，提交人是否如医院记录所示，在怀孕期间曾去过摩洛哥而且在申请庇护时持有旅游签证的问题是事实问题，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没有提供足够证据，证实她关于上诉委员会对这些问题的评估有误或不符合规定的说法。
6.10	委员会还注意到难民上诉委员会指出，即使认为提交人可能受到家人伤害的说法属实，她的庇护申请仍然没有充分依据。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难民上诉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显示，国别报告表明，摩洛哥不存在名誉杀人的习俗，在摩洛哥有危机收容所和相关组织提供临时住宿和行政援助，帮助非婚生儿童获得登记和身份证件。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关于风险因素的说法，包括单身母亲的社会经济条件和C可能蒙受耻辱的说法，得到了上诉委员会的适当考虑，而且上诉委员会为提交人举行了口头听证，当时提交人由律师代理。关于第6.6至第6.9段中的结论和上诉委员会在决定中的详细调查结果(见上文第4.5段)，委员会认为，虽然提交人不同意上诉委员会就她的可信度及与其处境类似的个人在摩洛哥的状况得出的事实结论，但她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国内当局的评估明显具有任意性、显然有误或构成司法不公。
6.11	鉴于上述情况，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没有充分证实根据《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提出的申诉，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宣布这些申诉不可受理。
6.12	关于提交人代表其未成年女儿提出的申诉，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声称，C在获得接受公共服务所需的法律文件方面将面临歧视和困难。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虽然摩洛哥的国内立法承认未婚母亲生育的子女，[footnoteRef:15] 但据可靠的报告表明，摩洛哥的单身母亲在民事部门为子女登记时可能面临困难或拖延，[footnoteRef:16] 还可能在社会上和父子关系方面面临歧视。[footnoteRef:17] 然而，委员会注意到，难民上诉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显示，各类组织提供援助，帮助单身妇女为子女进行登记和获得身份证件，而提交人没有对此做出评论。委员会并未低估单身母亲的子女在摩洛哥可能面临的困难，但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没有提供足够证据证明，C在摩洛哥将亲身面临真实风险，可能遭受《公约》第六条或第七条所设想的待遇。委员会据此认为，来文的这一部分没有得到充分证实，所以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不可受理。 [15: 		关于公民身份的2002年第37-99号法律。]  [16: 		“自2002年起，摩洛哥法律允许单身母亲的子女获得民事登记。尽管取得了这一进展，在这个问题上也有新的规定，但在法律的实际适用方面确实存在困难”，全国儿童权利观察站，全国人类发展观察站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Situation des enfants au Maroc [摩洛哥儿童的状况](2019年，拉巴特)，第119页。]  [17: 		A/HRC/WG.6/41/MAR/3, 第66段。] 

6.1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坚称，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四条提出的申诉因属事理由不可受理，不可受理的另一个原因是其申诉完全未经证实。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辩称，缔约国将其遣返摩洛哥将侵犯她根据第十四条享有的权利，因为在丹麦的婚外性行为将使她无法获得公正审判，也得不到摩洛哥法院的保护。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没有提供进一步的信息、证据或解释，说明缔约国将其遣返回摩洛哥，可能构成《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设想的不可弥补伤害的重大风险，这将如何侵犯她根据《公约》第十四条享有的权利。因此，委员会认为提交人在第十四条之下的申诉没有得到充分证实，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不可受理。
6.14	委员会回顾指出，在缔约国采取任何最后行动将任何个人递解或遣送出境之前，缔约国仍有责任持续评估该个人返回另一国后将面临的风险。[footnoteRef:18] 在本案中，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六、第七和第十四条提出的申诉没有得到充分证实，故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不可受理。 [18: 		例如，S.Z.诉丹麦(CCPR/C/120/D/2625/2015)，第7.9段；T.D.J.诉丹麦(CCPR/C/127/D/2654/2015)，第7.8段；D.A.M.诉瑞典(CCPR/C/128/D/3012/2017)，第7.7段。] 

7.	因此，委员会决定：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和第三条，来文不予受理；
	(b)	将本决定转交缔约国和提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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